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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團法人海峽交流基金會 111年度預算案審查報告（修

正本） 

中 華 民 國 111 年 5 月 18 日 

華總一經字第 11100041951 號  

(一)工作計畫部分：應依據收入與支出審查結果，隨同調整。 

(二)收入、支出及餘絀部分： 

1.收入：2 億 5,460 萬 6 千元，照列。 

2.支出：2 億 6,867 萬 6 千元，照列。 

3.本期短絀：1,407 萬元，照列。 

(三)本項通過決議 12 項： 

1.111 年度財團法人海峽交流基金會「大陸地區旅費」編列 274 萬 5 千元，凍結百分之五

十，俟財團法人海峽交流基金會向立法院內政委員會提出書面報告後，始得動支。 

(1)111 年度財團法人海峽交流基金會辦理「文教業務」，其中「大陸地區旅費」編列

13 萬 9 千元，因兩岸關係持續惡化，且新冠肺炎疫情方興未艾，爰此，凍結該項預

算，俟財團法人海峽交流基金會向立法院內政委員會提出書面報告後，始得動支。 

(2)111 年度財團法人海峽交流基金會辦理「經貿業務」其中「大陸地區旅費」編列 80

萬元，因兩岸關係持續惡化，且新冠肺炎疫情方興未艾，爰此，凍結該項預算，俟

財團法人海峽交流基金會向立法院內政委員會提出書面報告後，始得動支。 

(3)111 年度財團法人海峽交流基金會辦理「法律業務」，其中「大陸地區旅費」編列

110 萬 6 千元，因兩岸關係持續惡化，且新冠肺炎疫情方興未艾，爰此，凍結該項

預算，俟財團法人海峽交流基金會向立法院內政委員會提出書面報告後，始得動支

。 

(4)111 年度財團法人海峽交流基金會辦理「綜合業務」，其中「大陸地區旅費」編列

20 萬元，因兩岸關係持續惡化，且新冠肺炎疫情方興未艾，爰此，凍結該項預算，

俟財團法人海峽交流基金會向立法院內政委員會提出書面報告後，始得動支。 

(5)111 年度財團法人海峽交流基金會辦理「兩岸溝通、協調、聯繫及交流」，其中「

大陸地區旅費」編列 50 萬元，因兩岸關係持續惡化，且新冠肺炎疫情方興未艾，爰

此，凍結該項預算，俟財團法人海峽交流基金會向立法院內政委員會提出書面報告

後，始得動支。 

2.111 年度財團法人海峽交流基金會「一般行政」編列 2 億 1,244 萬 1 千元，凍結 200 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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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俟財團法人海峽交流基金會向立法院內政委員會提出書面報告後，始得動支。 

(1)111 年度財團法人海峽交流基金會於「一般行政」項下「人員維持計畫」之「人事

費」編列 1 億 4,241 萬 3 千元。自 2016 年民進黨上任以來，兩岸愈顯關係緊張，諸

多兩岸業務已然停止，雖原會務人員編制 122 人已減編至 110 人，惟查，財團法人

海峽交流基金會多項業務的實際案件量皆呈逐年遞減趨勢，107 至 110 年度其人員

編制仍維持 104 人，於兩岸關係愈發冷凍、幾無往來期間，進用人員卻不減反增。

爰此，凍結該項預算，俟財團法人海峽交流基金會提供人員編制與其業務說明，向

立法院內政委員會提出書面報告後，始得動支。 

(2)111 年度財團法人海峽交流基金會「一般行政」項下「人事費」共編列 1 億 4,241

萬 3 千元，經查，109 年財團法人海峽交流基金會 9 位主管級以上人員平均月薪已

高達 15 萬 5,607 元，相當於公務機關次長級的待遇，每人年終仍領取高達 40 萬

4,424 元的工作考績獎金，兩岸交流停滯，海峽交流基金會功能不彰，顯無績效可言

，為撙節開支，爰凍結該項預算，俟財團法人海峽交流基金會檢討人事費用，包括

是否仍需維持 3 位副秘書長、5 個業務處的編制等，向立法院內政委員會提出書面

報告後，始得動支。 

(3)111 年財團法人海峽交流基金會「一般行政」項下「行政業務」編列 7,002 萬 8 千

元。近年因臺海兩岸情勢及疫情影響，財團法人海峽交流基金會業務量逐年下降，

該會應貫徹人力精簡之政策。惟查，該會之員額編制從 105 年 114 人調降至 111 年

110 人，用人費用相較於前兩年並無顯著下降，又該會之業務包含「協處經貿糾紛

案件、司法及行政協助、緊急服務專線、法律服務專線」案件數皆逐年遞減，該會

應撙節用人費用等開支，俾達資源妥善之運用。爰凍結該項預算，俟財團法人海峽

交流基金會於 1 個月內就工作業務改善及檢討計畫，向立法院內政委員會提出書面

報告後，始得動支。 

(4)111 年度財團法人海峽交流基金會於「一般行政」項下「行政業務」之「業務費」

編列 6,882 萬 8 千元，其中包含依業務需要僱用臨時人員、工讀生辦理各項庶務工

作之業務費 446 萬 8 千元，惟卻未說明預計進用之人數與詳細工作內容，且常設業

務應回歸正式職員。爰此，凍結該項預算，俟財團法人海峽交流基金會就人員編制

及其詳細業務說明，向立法院內政委員會提出書面報告後，始得動支。 

3.111 年度財團法人海峽交流基金會「處理兩岸事務」編列 5,523 萬 5 千元，凍結 100 萬

元，俟財團法人海峽交流基金會向立法院內政委員會提出書面報告後，始得動支。 

(1)111 年度財團法人海峽交流基金會於處理兩岸事務計畫項下「經貿業務」之「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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費」編列 997 萬 3 千元，用於舉辦臺商座談聯誼等活動、加強對外溝通聯繫與交流

、蒐研兩岸經貿資訊與臺商經營情況、兩岸經貿實務研習及議題規劃與推動、協處

臺商人身安全與經貿糾紛等業務。 

其中因執政政策傾向，雖財團法人海峽交流基金會尋求後疫情時代的兩岸再度

開放交流，惟「臺商座談聯誼等活動」、「加強對外溝通聯繫與交流」、「兩岸經

貿實務研習及議題規劃與推動」等實質會面交流，受制於現行兩岸防範外交政策，

恐難落實其效益。 

  爰此，凍結該項預算，俟財團法人海峽交流基金會就目前防範外交造成經貿活

動受限之影響評估，向立法院內政委員會提出書面報告後，始得動支。 

(2)為提高並維持文書驗證效率，關懷、服務兩岸婚姻家庭以及研擬推動兩岸協議法令

問題，財團法人海峽交流基金會長期協助兩岸婚姻親子服務、司法及行政協助。惟

109 年度決算數為 599 萬元、110 年度預算數為 771 萬 6 千元，111 年度預算數倍數

成長為 1,546 萬 9 千元，顯見兩岸相關議題近年備受重視，爰凍結該項預算，俟財

團法人海峽交流基金會向立法院內政委員會提出兩岸事務協議及司法議題規劃之書

面報告後，始得動支。 

(3)111 年度財團法人海峽交流基金會預算「處理兩岸事務」項下「綜合業務」之「資

訊服務費」編列 1,114 萬 7 千元。預算使用分別為「租用網路服務採購」520 萬 7 千

元、「電腦耗材採購」40 萬元、「系統維護費」396 萬元及「資訊系統安全服務」

158 萬元，惟近 4 年度資訊服務費亦有所增長，108 至 111 年度分別為 107 年度之

1.39 倍、1.63 倍、1.87 倍及 1.71 倍，且由政府補助比率高逾 9 成，應依實際需求分

期逐年汰換，以免增加政府財政負擔。爰此，凍結該項預算，俟財團法人海峽交流

基金會就「檢視各項資訊系統安全維護、租用網路及周邊耗材採購等相關資訊服務

費之急迫性並研議分期逐年汰換計畫」，向立法院內政委員會提出書面報告後，始

得動支。 

(4)111 年度財團法人海峽兩岸交流基金會預算「處理兩岸業務」項下「兩岸溝通、協

調、聯繫及交流業務」編列 100 萬元，雖較 110 年度預算 150 萬元減少 50 萬元，據

該會 109 年度決算說明：「自 105 年 5 月 20 日以來，中國大陸中斷兩岸官方及兩會

之溝通管道，致本會之兩岸溝通、協調、聯繫及交流預算未能執行，故與計畫目標

產生落差。」惟該項業務 105 年至 109 年決算金額分別為：7 萬 1 千元、14 萬 5 千

元、3 萬 6 千元、4 萬 5 千元及 0 元，平均一年決算金額僅 5 萬 9 千 4 百元與各該年

度預算編列數均有極大之落差，爰此，凍結該項預算，俟財團法人海峽交流基金會



 

4 

向立法院內政委員會提出書面報告後，始得動支。 

(5)111 年度財團法人海峽交流基金會於「處理兩岸事務」項下「兩岸溝通、協調、聯

繫及交流業務」編列 100 萬元。惟查，此項業務於 105 至 109 年度決算金額分別為

：7 萬 1 千元、14 萬 5 千元、3 萬 6 千元、4 萬 5 千元及 0 元，各年度執行數與其預

算編列數均有極大落差。 

爰此，凍結該項預算，待財團法人海峽交流基金會向立法院內政委員會提出檢

討改善之書面報告後，始得動支。 

(6)111 年度財團法人海峽交流基金會預算「處理兩岸事務」項下「兩岸溝通、協調、

聯繫及交流業務」編列 100 萬元。經查該項業務執行狀況，105 年預算 1,340 萬元、

決算 7 萬 1 千元；106、107 年預算皆為 970 萬元、決算分別為 14 萬 5 千元、3 萬 6

千元；108 年預算 470 萬元、決算 4 萬 5 千元；109 年預算 250 萬元、決算 0 元，顯

見該項預算與決算有極大落差。爰此，凍結該項預算，俟財團法人海峽交流基金會

就「檢視兩岸溝通、協調、聯繫及交流業務預算執行狀況並研擬相關精進作為」，

向立法院內政委員會提出書面報告後，始得動支。 

(7)隨著兩岸民間交流頻繁，衍生諸多糾紛以及兩岸共同關切事項亟待解決，惟 109 年

度兩岸關係緊張、交流驟減。經查，自 105 年度起，「兩岸溝通、協調、聯繫及交

流業務」預算未能有效執行，且 109 年度決算業務費為 0 元。爰此，凍結該項預算

，俟財團法人海峽交流基金會向立法院內政委員會提出業務交流必要性之書面報告

後，始得動支。 

(8)111 年度預算財團法人海峽交流基金會「設備」項下「資訊設備」編列 790 萬元。

預算使用分別為「強化網路安全」120 萬元、「資訊設備強化」250 萬元及「網站及

資訊功能強化」420 萬元，惟近 4 年度資訊設備費亦有所增長，108 至 111 年度分別

為 107 年度之 2.19 倍、1.97 倍、2.14 倍及 1.75 倍，且由政府補助比率高逾 9 成，

應依實際需求分期逐年汰換，以免增加政府財政負擔。爰此，凍結該項預算，俟財

團法人海峽交流基金會就「檢視各項資訊設備購置之急迫性並研議分期逐年汰換計

畫」，向立法院內政委員會提出書面報告後，始得動支。 

4.財團法人海峽交流基金會 111 年度收入編列 2 億 5,460 萬 6 千元，支出編列 2 億 6,867

萬 6 千元，增減互抵後，本期短絀 1,407 萬元。近年來除 108 年度決算賸餘 1,180 萬 5

千元外，104 至 107 年度及 109 年度決算均呈短絀。建請財團法人海峽交流基金會積極

對外募款並撙節支出，避免累積短絀日漸擴增致影響會務發展。 

5.財團法人海峽交流基金會 111 年度預算編列收入 2 億 5,460 萬 6 千元，較 110 年度預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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減少 362 萬 3 千元（1.40%）；支出編列 2 億 6,867 萬 6 千元，較 110 年度預算減少

683 萬 5 千元（2.48%）；111 年度收支相抵後，財團法人海峽交流基金會預計短絀

1,407 萬元。 

長期以來，財團法人海峽交流基金會僅有 108 年度決算賸餘 1,180 萬 5 千元外，

104 至 107 年度、109 年度決算均呈短絀狀況。 

因此，請財團法人海峽交流基金會研擬改善收支有效措施書面報告，於 3 個月內

送交立法院內政委員會。 

6.111 年度財團法人海峽交流基金會收入編列 2 億 5,460 萬 6 千元，支出編列 2 億 6,867

萬 6 千元，增減互抵後，本期短絀 1,407 萬元。經查財團法人海峽交流基金會近年來除

108 年度決算賸餘 1,180 萬 5 千元外，104 至 107 年度及 109 年度決算均呈現短絀之情

形。基此，財團法人海峽交流基金會應積極對外募款並撙節支出，以免累積短絀日漸

擴增致影響會務發展。爰要求財團法人海峽交流基金會應於 2 個月內，檢討近年財務

短絀之原因，並就如何維持財務穩健與後續財務規劃之整體策略，向立法院內政委員

會提出書面報告。 

7.111 年度財團法人海峽交流基金會收入編列 2 億 5,460 萬 6 千元，支出編列 2 億 6,867

萬 6 千元，增減互抵後，本期短絀 1,407 萬元。經查，財團法人海峽交流基金會 104 至

107 年度及 109 年度決算均呈短絀。由於 110 年 1 至 8 月實際短絀 646 萬 7 千元，致累

積餘絀截至 110 年間首度由賸餘轉為短絀 636 萬 2 千元，應撙節支出俾維財務穩健。

。 

財團法人海峽交流基金會應積極對外募款，避免累積短絀日漸擴增，影響會務發

展，爰請財團法人海峽交流基金會於 1 個月內向立法院內政委員會提出檢討改善之書

面報告。 

8.「財團法人法」第 48 條規定，政府捐助之財團法人應設董事會。董事會置董事 7 人至

15 人，董事人數應為單數，其中 1 人為董事長，並得視需要置副董事長 1 人。 

經查審計部 109 年度中央政府總決算審核報告與財團法人海峽交流基金會網站，

該會第 11 屆董監事中共有 50 位董事（包含 3 位副董事長），並未符合「財團法人法」

之董事人數應為單數之規定。 

爰建請財團法人海峽交流基金會研謀妥處，並持續推動其董事組成符合三分之一

性別比例原則，俾符合法制，並達性別平權目標。 

9.據統計，海峽交流基金會長期擔任兩岸民間溝通管道角色：109 年受理兩岸經貿往來各

類糾紛，包括：財產糾紛、歷史遺留土地問題、中國大陸行政機關措施不當、一般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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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案件、人身財產安全案件，總計有 230 件，其中涉及人身安全者 184 件。109 年度財

團法人海峽交流基金會又委託中國大陸各地「臺商協會」協助並補助 59 件：國人在大

陸死亡善後、臺商工廠遭到陸工人圍廠等突發案。 

但臺商聯繫工作自 109 年起開始，春節聯繫活動因新冠肺炎疫情取消，疫情使在

陸工作、出差、旅遊之臺灣人連帶受困滯留，因此，僅 109 年度財團法人海峽交流基

金會緊急專線及急難服務中心接獲請求協助案即達到 5,895 件，緊急或急難者有 4,542

件，可見在兩岸官方管道不暢下，大陸臺人亟需財團法人海峽交流基金會介入關懷。 

近日中國許多省市又發生大規模民生及工業限電、限產，投資環境急速惡化，臺

商經營不確定性風險提高，中國又開始實施「能耗雙控」政策，在大陸印刷電路板、

散熱、被動元件、製鞋、橡膠、機械等產業影響極大。 

疫情打擊後，財團法人海峽交流基金會應該儘量主動聯繫協助在陸臺商了解其困

難，並強化臺商聯繫工作，協助臺商釋出臺灣良好投資環境訊息，以鼓勵其返臺投資

。因此，請財團法人海峽交流基金會研擬具體措施報告，3 個月內送交立法院內政委員

會。 

10.111 年度財團法人海峽交流基金會預算「兩岸溝通、協調、聯繫及交流業務」編列

100 萬元，較 110 年度預算減幅 33%。經查自 105 年 5 月 20 日以來，中國大陸中斷兩

岸官方及兩會之溝通管道，致財團法人海峽交流基金會之兩岸溝通、協調、聯繫及交

流預算未能執行，與計畫目標產生落差。「兩岸溝通、協調、聯繫及交流業務」109 年

度預算 250 萬元，決算 0 元，可見無執行業務之需求，預算編列數與實際執行有極大

落差，爰此，財團法人海峽交流基金會針對「兩岸溝通、協調、聯繫及交流業務」須

因應兩岸情勢變化覈實編列預算，且雖兩岸溝通管道中斷，導致財團法人海峽交流基

金會多項業務之實際案件量逐年遞減，惟該會仍需積極處理兩岸人民往來事務，以保

障國人權益，爰此，請財團法人海峽交流基金會於 1 個月內提出相關檢討報告與具體

規劃，提送書面報告予立法院內政委員會。 

11.財團法人海峽交流基金會各預算項目，多年以來，預算、決算數字相差不多，例如：

「文教業務」、「經貿業務」、「法律業務」、「綜合業務」。 

僅有「兩岸溝通、協調、聯繫及交流業務」，預算、決算金額相差甚遠。111 年度

編列 100 萬元，已較 110 年度預算 150 萬元減少 50 萬元。 

查該項預算 105 至 109 年度決算金額分別為：7 萬 1 千元、14 萬 5 千元、3 萬 6 千

元、4 萬 5 千元、0 元，與各該年度原本預算編列數，有極大落差。 

財團法人海峽交流基金會 109 年度決算說明：「自 105 年 5 月 20 日以來，中國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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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中斷兩岸官方及兩會之溝通管道，致本會之兩岸溝通、協調、聯繫及交流預算未能

執行，與計畫目標產生落差。」 

因此，請財團法人海峽交流基金會研擬改善措施，未來「兩岸溝通協調聯繫及交

流業務」預算應儘量覈實編列，3 個月內將書面報告送交立法院內政委員會。 

12.財團法人海峽交流基金會係受政府委託，協調處理兩岸人民往來有關事務，111 年度

包括大陸委員會所捐助之 1 億 5,718 萬 9 千元，收入共編列 2 億 5,460 萬 6 千元，支

出編列 2 億 6,867 萬 6 千元，短絀 1,407 萬元。經查，財團法人海峽交流基金會為提

升兩岸整體情勢研析能力，結合學者專家共同蒐整及研析兩岸關係資料與議題，108

年分別委託辦理「習近平時期中共對臺青年統戰政策之研析：以北京、上海、江蘇之

兩岸青創基地為例」及「習近平時期中共對臺統戰新政策之研析：以浙江、福建和廣

東為例」等兩項研究案，另委託中國大陸工作海外研究室及國內專家學者撰寫 60 篇兩

岸相關議題研究報告。惟，中國於 110 年 1 月所公告「中國共產黨統一戰線工作條例

」，將少數民族人士列為其統一戰線工作的範圍，因此財團法人海峽交流基金會應針

對中共對我原住民統戰作為進行實務研究，以為政府防範中國統戰的參考，並於 3 個

月內向立法院內政委員會提出辦理情形書面報告。 

 

 


